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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
 

济政办函〔2023〕10 号 

 
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

关于印发济南市住宅小区供电“一户一表” 
改造推进方案（2023—2025 年）的通知 
  

各区县人民政府，市政府有关部门（单位）： 

经市政府同意，现将《济南市住宅小区供电“一户一表”改

造推进方案（2023—2025 年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《济

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济南市住宅小区供电“一户一表”

改造方案的通知》（济政办函〔2014〕6号）、《济南市人民政府办

公厅关于进一步开展济南市住宅小区供电“一户一表”改造工作

的通知》（济政办函〔2018〕15 号）同时废止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    

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8月 4日          
 

（联系电话：市发展改革委能源发展和节约处，51708241）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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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南市住宅小区供电“一户一表” 

改造推进方案（2023—2025 年） 
  

为加快推进我市居民住宅小区供电“一户一表”改造工作，

进一步优化我市居民居住环境，现制定如下推进方案。 

一、总体要求 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坚持以人民

为中心的发展思想，积极稳妥、规范有序开展供电改造工作，提

升居民居住环境和生活质量。 

二、改造原则、范围和内容 

（一）改造原则。坚持应改尽改、愿改尽改、先急后缓、统

筹推进的工作原则。 

（二）改造范围。全市范围内 2009 年年底前建成入住，建

设手续齐全，未实现“一户一表”供电的居民住宅小区。本方案

印发之日前已经签订供电“一户一表”改造协议的小区按原有改

造政策执行，不列入本方案改造范围；计划 2025 年年底前拆迁改

造的小区不列入本方案改造范围。 

（三）改造内容。对住宅小区进行供电分户控制计量装置改

造，达到供电企业直接对最终用户实行分户控制计量供电条件。

具体改造内容包括 10千伏高压外线、高低压配电设备、低压线路

及表箱表计、住宅表后线和表后剩余电流动作保护装置等电气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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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，以及相关的电缆管沟、设备基础、配电室等配套土建设施。 

三、改造资金 

（一）电气改造资金。电气改造资金由市政府、供电公司共

同承担，市政府固定出资额为 737.8 元/户，其余资金由供电公司

从新建住宅小区供电配套工程费结余资金中协调解决。 

（二）土建工程资金。各区县政府（含代管镇、街道的功能

区管理机构，下同）作为土建实施主体，按照“一小区一策”的

原则，通过原产权单位出资或居民出资等方式筹集改造资金，以

上方式确实无法落实改造资金的，由区县政府统筹落实。 

四、改造程序 

（一）确定改造名单。各区县政府会同供电公司在完成居民

意见征集并经小区电力资产产权人同意后，确认辖区内改造名单，

制定分年度改造计划，报济南市“一户一表”改造办公室备案。 

（二）编制改造方案。供电公司按照供电改造小区名单开展

现场勘查，结合小区实际情况编制供电改造方案和电气投资估算。

各区县政府结合电气改造方案同步编制土建改造方案。 

（三）实施改造工程。各区县政府、供电公司按照改造技术

规范分别对小区供电改造涉及的土建工程和电气设施进行改造，

确保工程质量符合相关要求。 

五、组织实施 

（一）健全工作机制。各区县政府是供电户表改造的责任主

体，要建立工作协调机制，明确责任分工，夯实工作责任。要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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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落实“一小区一策”的改造工作要求，统筹协调好供电户表改

造与基础类公共设施改造，避免重复施工扰民，并指导街道（镇）

和村（居）做好民事协调和民意信息收集等工作，及时发现、疏

导、化解改造过程中的堵点、难点问题。 

（二）形成工作合力。各级发展改革、住房城乡建设部门，

及供电公司要重视改造工作，严格落实工作责任，加强协调配合，

形成工作合力，加快推进改造工作进度。 

（三）强化舆论宣传。各级各有关部门要通过各种形式大力

宣传供电户表改造工作，强化改造工作中居民群众的主体地位，

以民生改善为第一原则，把群众满意作为改造工作的重要标准，

切实提高居民群众的参与感、认同感。 

本方案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。

之前印发的住宅小区供电“一户一电”改造工作实施细则或工作

要求与本方案不一致的，以本方案为准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 

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8月4日印发  


